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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 |司发(1 989) 9 号

国务院同意国宗教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 《 关于进一步 发尿中小学勤工俭学

若干问题的意见 >> ，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中小学开反勤工俭学活动，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教育芋立皮底;有利于

改善教师的生活、福利待遇，尤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ßl]ì.立性 。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对这Sffi工作妥加强领导，本着统等兼顾、积极稳妥的原则认真组织和管恕，及时解决出现的

问题，并注意总结支流经验，推动勤工俭学活动边一步发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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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有了新的发展 。为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搞好，现就

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部门失于进一步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请示的边知)) (国发

1I 983)25号) ，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应采取多种形式 。 可以举办各类进楼班、 培训班等:可以组织

以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为主并按照教学计划安排的生产经营活动 1 也可以由学校抽调少数人

员，兴办以专业人员劳动为主并按市场需求经营的校办企业。

发展校办企业要因地iiIt 宜，宜工则工，宜农D!IJ 5虫，有条件的经县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

准，也可以开展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活动。应创造条件 ， 友展学校联合经营的校办企

业，并逐步发展成为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基地。校办企业可根据其不同性质，分别按照国

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和采取具体措施，帮助中小学办好一批勤

工俭学基地，并将其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有关经济部门的管理范畴， 在人财 物， 产供销等方而统

安排，予以支持。 可通过调借教育事业费、建立勤工俭学统筹基金等方式，帮助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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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勤工俭学所需资金;也可 rü有关专业银行根据信贷原则.在当年信贷计划内择优扶持p 解

决所需资金。有条件的地区，经学校申请，当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拨一部分土地

(包括山林、水塘、牧场等〉作为学校的生产经持基地。

三、对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兴办的各类企业.除按照原有规应S0.征校办工业、农业的所

得税和!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外，属于下列↑iY况的， :在税收上妥给予优惠 。

(一)小学校办企业，除生产销售全国统一规定不许减免税的产品需按规定征收产品

税、增值税外，对生产销售的其他产品及兴办的服务性企业原则上可给予定期减免产品税、

增值税、营业税的照顾，此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 兴办的商业企业，需按规

定征收营业税，纳税有困难的，可由税务机关批准，给予;王别减免税照顾。

( 二 )中学校办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凡为水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兔征产品

税、增值税、 ;1号业税 z 非为木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及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照章征收产

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 纳税有困难的句可按税收ff理体制的规定.巾税务机关批准，给予

定期减免税的照顾。

〈三)中小学兴办的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所得税上需要给予定期减免税照顾

的，属中央管的学校由国家税务局批准，屑地方忏的学校由各侨、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普

(四〉对J:1=l小学举办各类进修班、培训班等所得的收入，暂允征 1&营业税、

(五)对中小学生从事勤工俭学的服务、劳务等收入，兔征营业税。

。

(六〉中小学在原校办工厂(农场)基础上吸收外单位投资联合兴办的企业，实行税 l1iI

分利，作自纳税的办法。学校所得部分仍执行勤工俭学免税待遇。中小学向外单位投资兴办

的企业，学校分得的利润仍按原规定照章纳税。

四、中小学的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拨款和多渠道社会集资解决。中小学子F Jï

勤工俭学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

人。所得的经济收益，除留一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外，其余用于补充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

件、增加师生集体福利及个人奖励。

中小学奖金的免税限额，放宽到四个半月基本工资。教职工从事劳务活动取得的酬金，

兔嗷奖金税，个人所得达到征税标准的，按国家规定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五、中小学兴办的各类外向型企业所得外汇，大部分给学校。

六、中小学在Iiz编定员的基础上，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试行工资总额包干，增人不增工

飞往总额， i咸人不减工资总额。

七、对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要按照中央关于治型经济环挠、整顿经济秩序的精

神，肌i强领导、认真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一)一切勤工俭学活动，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要注重职业道

德，不得有损教育工作和人民教师的形象，不得给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中

小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工作，除抽调出来从事勤工俭学工作的以外，不提倡教师个

人丛事第三职业，并严禁教师、学生个人每商。

(二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勤工俭学活动实行统一领导、统缚规划，并创造条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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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上展开;要好常了解J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 对开展勤工俭辈有困难的学校，应给予

帮助，可根据当地怕i兄从学校勤工位学收入中适当提取一定比例的统筹基金，专项用于支}:'j

有困难的学校:要积!极进行学校联合办企业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加以抗JUZFZ促成社会各界

对中小学办企业给予支持 p 皮-健全手11充实勤工俭学的管理机构‘按照《因务院办公厅转发因

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教育部门勤工俭学管理机构有关问题请示的通知>> (国办发(1 987)72号)

精神执行。

(三)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要从实际恬况 itiZi;itt力而行，暂不具备条件的不要勉

强开展。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学校一律不得硬性摊派创收指标 。

(阴〉勤工俭学活动必须有组织地进行。 校办企业的生产经营 ， 一般可实行所有权和经

营权"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 。 校长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全而抓好学校的教育工作上，另派相

力人员负责勤工俭学工作。校办企业要配备专人对生产经营活动全而负责，有关部门应对这

些人员组织进行培训。要结合学校综合改革和l优化教师队伍的工作，在内部人员合理分工的

基础上，组织一部分人员主要从事勤工俭学工作，这些人员应相对稳定。教师被抽调从事勤

工俭学工作的，可保留教师职务及待遇，并在骋任职务时，考虑他们的工作特点和实绩 。

(五)在开展各项勤工俭学活动中，要加强财务管理，健全核算制度，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要做到收费合理，凡由国家统一管理收费标准的，严格按规定收费。

(六〉巾小学组织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应以劳动教育为主要任务，并严格按照教育

计划的安排进行。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劳动创造的价值，原则上用于改善学习条件，不直

接分配给个人。校办企业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接纳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或辅助劳

动。

八、以 l二意见的适用范围与国务院国友(1 983) 25号文件相同。弘CRR 《 l卡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边》中夫子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的精神，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

意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出发，制订进一步扶植中小学勤工

俭学的政策。

财政 务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简讯·

四川省政务信息工作座谈会在乐山市召开

本刊讯 为进-步改造和加强政务信息工作，总结、文流经验， J商人民政府办公斤于-九

八九二F一月在乐山市召开了全省政务信息工作庄议会。

会议认为，一九八八卒全省政务信息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很不适应新形势的

妥求，为此，会议妥求各地、各部门，狠抓基础工作，加强队伍建设，次选信息传输乎成，

远步完善政务信息网络和各项制度，努力提高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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